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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免费创业培训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毕业生四类人员可以免费参加SYB、微型企业等创业培训。
咨询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联系电话：42757546
 
二、创业担保贴息贷款
在本区内从事个体经营或合伙经营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妇女、高校毕业生等劳动年龄内各类创业人员及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吸纳各类人员达到20%以上（与企业签订了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可申报10-200万元不超过两年的财政贴息贷款。
咨询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联系电话：42756299
 
三、大学生创业行动项目无偿资助
对毕业五年内创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参加 “泛海扬帆—重庆大学生创业行动”且经重庆市项目办择优评审确定的创业项目。给予2-5万元一次性经营资助。
咨询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联系电话：42757545
 
四、微型企业创业补助
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失业人员、军队复员人员等重点人群创办的科技创新、电子商务、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特色效益农业等鼓励类微型企业，且从业人员在5人以上，20人以下，注册资本15万以内，设立登记满2个月后、1年内的企业，可申报享受5万元以内的创业补助。
咨询部门：区工商分局
联系电话：42738467
 
五、微型企业后续扶持资金
微型企业已开业且正常经营，并取得相应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具有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制度，接受财政、工商、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近1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且未受到区县及以上行政执法机关处罚的，可申报（同一申报项目已获得补助的，申报无效）享受：1.经营场所租金补助资金。2.免费代理记帐服务。3.环境治理服务补助。4.电子商务运营补助。5.水电费补助。6.生产经营设备购置补助。7.会展补助。8.产品检验检测服务补助。9.验资、资产评估服务补助。10.企业质量体系认证补助。11.法律咨询服务补助。12.软件开发、产品研发设计补助。13.商业贷款贴息等。
咨询部门：区工商分局
联系电话：42738467 
 
六、再就业重点企业和返乡创业重点企业贷款贴息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企业，当年新招用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城镇复员转业军人、登记失业的大学生和库区城镇移民总数达到100人以上，或者招用重庆籍农民工人数达到100人以上；社会经济效益和企业资产状况较好的企业。可申报按吸纳安置人员人均3万元贷款的贴息额，最高不超过60万。
咨询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咨询电话：42757540
 
七、税收优惠
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自2015年10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含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我国境内新办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自2014年10月1日起，增值税按期纳税人，起征点定为月销售额3万元或季度销售额9万元（以下的免征收增值税）；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定位每次（日）营业额500元。
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国家限制行业除外），3年内按每户每年9600元为免税限额。 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吧外）、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就业失业登记证》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每人每年5200元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当年扣减不足的，不得结转下年使用。
咨询部门：区地方税务局    区国家税务局
咨询电话：42897113    42725151
 
八、社会保险补贴
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吧外），在新增岗位招用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城镇“低保户家庭”和“零就业家庭”中的失业人员及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和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各类用人单位；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劳务协议）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单位和社区公益性劳动组织。按用人单位实际为招用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
咨询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咨询电话：42757545
 
九、创业孵化基地补贴
成功创建区级创业孵化基地的给予一次性创建补助10万元；成功创建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万元；成功创建国家级创业孵化基地的给予一次性补助30万元。创业孵化基地内的孵化企业成功运营1年以上且每户直接带动4人以上就业的，按每户2万元给予基地一次性孵化补贴。
咨询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咨询电话：42757545
 
十、农民工返乡创业补贴
2013年1月1日后在草街农创园、工业园区核心区和清平、官渡、钱塘、太和、大石5个镇街返乡创业基地内，新注册资本金在15万元-100万元的返乡农民工创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按为农村转移就业困难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60%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按每亩每年200元标准给予租赁土地补贴（最高不超过2万元）；根据租赁的生产、营业用房有效面积，按照每月5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租赁生产营业用房补贴（最高不超过3万元）；向商业银行取得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的返乡创业企业，按其贷款利息据实补贴（最高不超过贷款总额度100万元）。
咨询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咨询电话：42757540


[bookmark: _GoBack]
